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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由国家出资购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体实施，所有居民均可免费享受的服务项目。项目从2009年开始实施，人均经费从2009年的15元逐年提高到2022年的84元（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的人均经费补助标准为75元，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人均经费补助标准为9元）。

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共有12大类，分别为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

项目由各区县（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为项目实施的具体单位。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2022年，按照要求继续实施12大类项目，在完成2022年工作任务指标的基础上，持续贯彻“措施要扎实、工作要落实、数据要真实、结果可核实”，逐步实现服务规范化和标准化。保障项目资金落实，强化专业指导机构责任，着力做好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项目、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质量核查和动态管理、全面改革绩效评价等3项年度重点工作。以区县市为单位，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保持在90%以上，各乡镇、街道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眼保健操和视力筛查率均达到90%以上，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90%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61%以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完成省定任务数，规范管理率达到61%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80%以上，肺结核患者管理率达到90%以上，老年人、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分别达到70%和77%以上，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分别达到95%以上。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2022年3月份完成上年度项目工作考核，在9月底前完成2022年半年度工作督导，2023年3月前完成2022年度项目工作考核。2022年6月底前，将不少于50%的资金拨付至基层；2023年3月31日前必须全部拨付。
二、项目评价内容及完成情况

（一）专项资金立项政策依据

《国家卫健委 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2022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22〕21号）、《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湖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湘卫基层发〔2022〕7号）、《益阳市卫生健康委 益阳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益卫发〔2022〕30号）。
（二）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截至2023年1月3日，按我市2022年常住人口数385.17万，国家和省级财政拨付到我市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加上市、县两级财政配套的项目资金共计28887.75万元（不包含9元重大公卫经费）,达到人均75.0元的标准,在2022年12月底前已全部到位。

（三）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的使用主要在基层医疗机构，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开支。其中约40%的资金按照乡村两级任务分工，拨付到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各地下拨项目经费主要根据工作进度，年中进行预拔，其余资金在年终按照年度工作量完成情况和绩效考核结果全部拨付到位。按照“钱随事走，做多少事给多少钱”的原则，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领导和监督，由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导，完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项目工作绩效考核制度，根据考核结果拨付补助经费。2022年全市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项目经费补助达到了人均30.15元的标准。
各区县（市）卫生健康局均成立了会计核算中心，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情况进行集中管理，严格按照项目要求，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的使用建立专账，实行专款专用，各项开支经过核算中心审核后方可报销。

（四）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1.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截止2022年底，全市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3991314份，电子档案建档率达103.63%，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人数3978731人，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率103.30%，健康档案使用率65.87%。
2.健康教育。截止2022年底，全市全年共发放宣传资料4486294本，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2276个，开展健康知识讲座12157次，开展健康咨询活动2166次，播放健教影像325714小时。
3.预防接种。截止2022年底，全市为0-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证275567人，建证率100.00%，各类疫苗接种率均在99.9%以上。各接种单位都建立完善了预防接种相关制度，对AEFI的应急处置配备了足量、有效的急救药品。

4.0-6岁儿童健康管理。截止2022年底，全市共管理6岁以下儿童246014人，管理率93.29%，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92.34%。
5.孕产妇健康管理。2022年全市孕产妇管理人数18481人，管理率94.48%；早孕建册率95.37%，产后访视率96.94%。
6.老年人健康管理。截止2022年底，全市建立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档案571124人，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8.69%。各单位抽查考核的老年人健康管理真实性高，基本无失访的情况。

7.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截止2022年底，全市累计管理高血压患者401101人，规范管理率69.84%，血压控制率58.05%；累计管理糖尿病患者128949人，规范管理率66.96%，血糖控制率57.16%。各地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任务完成情况较好，抽查电子健康档案规范性较高。
8.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截止2022年底，全市登记在册的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0541人，规范管理18502人，规范管理率90.07%。

9.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截止2022年底，全市共确诊并通知基层管理的肺结核患者2143例，其中纳入管理2125例，管理率为99.16%；同期辖区内已完成治疗的肺结核患者人数2331人，按照要求规则服药人数2210人，规则服药率为94.81%。

10.中医药健康管理。截止2022年底，全市 0-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78943人，管理率77.95%；65岁以上人群中医药健康管理364313人，管理率77.98%。各地各单位中医体质辨识准确性提高，中医药保健知识逐步普及。
11.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2022年，全市通过网络上报传染病病例数19102例，报告率100%，报告及时率100%；共及时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1个。

12.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全市全年共发现并报告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事件或线索62533次，协助开展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计划生育实地巡查共52205次。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制定出台工作方案。按照国家和省级关于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要求，10月与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22年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益卫发〔2022〕30号）。明确了服务内容为原12大类项目，新划入的重大公卫项目仍按照原有分工实施；突出工作重点，主要有基层慢性病融合项目、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质量核查和动态管理、全面改革绩效评价；落实资料保障，加强资金监管；完善分工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加强村级管理，落实村医待遇；落实基层减负，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
（二）严格开展考核督导。2月8至12日，与市财政局联合组成2个考核督导组，对全市2022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考核与督查。考核结果为资阳区、赫山区和桃江县分别获得县级考核第一、二、三名，市疾控中心获得市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考核第一名；对考核结果进行了通报，并上报省级作为来年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 
（三）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一是继续推进健康档案开放查询。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继续引导居民查阅个人电子健康档案。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查阅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的有3063991人，查阅率为78.19%。二是多途径多方式宣传项目提升民众知晓率。各地在采用健康知识讲座、健康咨询、义诊活动等传统形式宣传基本公卫项目内容的同时不断尝试新的宣传方式进行项目宣传。如，桃江县利用“健康桃江”微信公众号开展基本公卫项目宣传，提高民众对项目的知晓率；资阳区通过移动公司平台定期向群众发送慢性病防控、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的宣传短信息；赫山区利用手机铃声宣传项目的内容和相关政策。三是智慧公卫平台助力体检质量提升试点进一步扩大。继2021年桃江县全域13个乡镇卫生院、资阳区2个乡镇卫生院利用智慧平台开展老年人健康体检后，2022年我市赫山区、沅江市的乡镇卫生院也已启动了试点工作。智慧平台的使用，将助力提升我市老年健康体检服务质量和效率。
（四）疫情防控常态化开展。2022年，《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3号）文件下发之前全市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哨点”作用，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加强预检分诊和筛查，严格落实院感防控，确保了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通知》下发之后，我市基层医疗机构一方面克服各种困难全力救助患者，确保了我市基层医疗机构未发生新冠死亡病例，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省、市的部署，及时做好新冠重点人群的调查和健康服务工作。截止目前，我市基层医疗机构仍对全市82096人红色管理人群、93363人黄色管理人群按照规定频次进行随访，并每天将随访情况上报至市卫健委基层科。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人才缺乏，工作水平难提高。近年来，项目工作配套经费逐年增加，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而各单位项目工作人员配置多有不足，尤其是公卫类和临床类专业医师都严重缺乏，且乡镇公卫人员工作量大、任务重，待遇不高，工作积极性不高，项目工作水平难提升。乡村医生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员难以胜任项目工作，其工作任务胜任量与补助比例不成正比。

（二）条件局限，项目服务打折扣。有些一般卫生院条件较差，无移动检查设备，重点人群体检项目难完善。另外，所有重点人群每年需开展生化检查，量大，采血有困难，乡镇卫生院检测能力跟不上。

    （三）资金不足，机构指导不积极。目前市级和大部分县级财政部门未对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配套项目工作经费。各专业机构本身业务较为繁重，人员配置不足，人才断层较严重，对基层医疗机构开展项目指导和培训等工作有心无力、消极懈怠或出工不出力，基层医疗机构项目工作水平难以提升。

（四）意识不强，群众依从度不高。项目宣传仍然不够，群众对项目的知晓率与获得感有待提高。部分群众健康意识不够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医务人员依从度不高，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自己的健康作用不大，有的重点人群认为服务太简单不能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对每年的健康体检存在一定地厌烦情绪，不愿主动配合。很多群众更换电话号码频繁，造成失访率增加。安化县等山区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外出人口多，流动性非常大，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造成较大地困难。
五、下一步工作规划

（一）进一步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及其他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纳入对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绩效评价内容；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多途径多方式宣传，全面提高项目知晓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的奖惩机制，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项目工作做真、做实，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县级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主动作为，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项目的培训、指导力度，切实提升基层人员的项目工作水平。

（二）进一步规范拨付项目资金。按照钱随事走原则，及时足额将项目资金拨付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大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督促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合理支出。

(三）进一步做真做实医防融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临床医疗同安排、同部署，实现“预防与治疗”的有机融合。要充分发挥高血压专病门诊作用，实施绩点制管理办法，让临床医师充分参与项目工作，让项目服务内容融入日常诊疗工作中，真正做真做实医防融合；要合理制定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年度管理目标任务，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健康体检和随访工作，提高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质量。
（四）进一步规范新冠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工作。国家对新冠疫情实行“乙类乙管”后，新冠疫情防控重点落实在“防重症、保健康”上，对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成为了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各基层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红色管理重点人群一周三次、黄色重点人群一周两次的随访要求，力争“早发现、早治疗、早转诊”，切实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